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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债权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为有序推进鄂尔多斯市森和农牧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旭和畜牧有限责任公司、鄂
尔多斯市润古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德日素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圣邦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内蒙古圣邦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统称六家企业）破产预重整工作，保障全体债权人
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内蒙古经济调解
中心决定召开六家企业破产预重整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信息
1.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9：30（请参会人

员提前30分钟到场签到）；
2.会议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呼伦贝尔北路89号2号楼一楼内蒙古经济调解中
心110会议室；

3.会议主题：核查债权债务、通报六家企业破
产预重整工作进展、明确后续工作安排等。

二、参会人员
1. 已向内蒙古经济调解中心申报债权的全体

债权人（自然人需本人参会，法人／非法人组织需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会）；

2.六家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负
责人；

3.其他依法有权参会的利害关系人（需提前向
内蒙古经济调解中心报备）。

三、债权申报补充说明
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债权人可继续按照

《内蒙古法制报》2025 年 2 月 21 日第 10 版（http：//
www.nmgfzb.cn/xpaper/news/1130/16800/61848- 1
．shtml）及 2025年3月 18 日第11版（http：//www.
nmgfzb.cn/xpaper/news/1143/16954/62477-1．sht-
ml）公开发布的相关公告及补充公告规定的申报方

式、材料要求向内蒙古经济调解中心申报债权，申
报期限延续至2026年5月20日17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已有部分债权人向内
蒙古经济调解中心提交债权申报及相关证据材
料。请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务必重视，及时依规
申报，以免影响后续债权核查、会议参会及受偿
权益。

四、参会要求
1. 参会人员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

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委托代理人），以备核
查；

2.参会人员需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不得喧哗、
哄闹，不得随意离场，通讯工具需调至静音状态，非
经允许不得拍照、录音、录像；

3.债权人可委托律师或其他代理人参会，委托
代理人需提交完整的授权委托材料，明确代理权

限；
4.逾期未参会的债权人，视为自动放弃本次会

议的参会权、表决权等相关权利，不影响会议决议
的效力。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兰 怡 楠 15149008337、张 雪 婧

15540958991。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

伦贝尔北路 89 号（自治区政府办公区 2 号楼一楼
115室）；

债权申报邮箱：18516179430＠163.com（发送债
权申报材料后请致电联系人确认）；

请各债权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妥善安排时间，
按时参会，确保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特此通知
内蒙古经济调解中心

2026年5月12日

关于鄂尔多斯市森和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旭和畜牧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润古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德日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圣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圣邦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预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6年6月3日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分行（原卓资人民路
支行营业用房--卓资县人民路路西）房产。
产权证号：卓建房权证公字第01-3241号，地
类（用途）：金融保险用地，（详见相关权属证
明及评估报告），标的现为闲置状态，房产内
可移动设施、设备不在拍卖范围内，标的建筑
面积约：302.4平方米，起拍价：705000.00元。

说明：1、拍卖标的物以现状拍卖。2、
拍卖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3、拍
卖标的报名及展示时间：从即日起至 2026
年6月3日上午10时止。4、拍卖标的相关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产权、使用权等）变更
（过户）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及相关费用均按
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交易双方分
别承担，未明确规定的由买受人承担，成交
价不含税费。5、请有意向的竞买人认真查
验并了解本次拍卖会标的所有相关情况及
要签署的文书、合同，一经应价则代表竞买
人同意相关文书、合同的条款并完全接受
标的已知和未知瑕疵，同时放弃相关的请
求权，拍卖会后委托方及拍卖人不承担任
何瑕疵担保责任。6、房产现为闲置状态，
请享有优先权的权利人在报名截止前联系
我公司，如未联系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
公告即为通知，不再另行公告通知。竞买
人自行了解房产相关费用的情况，委托方
及买受人不对相关情况做出承诺，有意竞
买者请联系我公司预约看房。

所有标的的详情及参拍须知等资料请
联系我公司索取。

联系电话：13488572202、18604888189
内蒙古及时雨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2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蒋韶轩，李虎，白香荣，井成华，李学峰、白崇
明、冯花卫、郭晓宇、李瑞、廉海军、王晓阳：

因（2012）康证执字第320号（鄂康证内
经字第1455、1455-1、1455-2号）、321号（鄂
康证内经字第1457、1457-1、1457-2号）、322
号（鄂康证内经字第 1454、1454-1、1454-2
号）、323号（鄂康证内经字第1460、1460-1、
1460-2号）、324号（鄂康证内经字第1459、
1459-1、1459-2号）、325号（鄂康证内经字
第1458、1458-1、1458-2号）、326号（鄂康证
内经字第1456、1456-1、1456-2号）公证债
权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申请执行人呼和
浩特市宇生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在东胜
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现原申请人呼和浩特
市宇生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将对你11人
在因（2012）康证执字第320号（鄂康证内经
字第1455、1455-1、1455-2号）、321号（鄂康
证内经字第1457、1457-1、1457-2号）、322
号（鄂康证内经字第 1454、1454-1、1454-2
号）、323号（鄂康证内经字第1460、1460-1、
1460-2号）、324号（鄂康证内经字第1459、
1459-1、1459-2号）、325号（鄂康证内经字
第1458、1458-1、1458-2号）、326号（鄂康证
内经字第1456、1456-1、1456-2号）公证债
权文书中除我司已执行到位的东胜亚丽亨
酒店、227.93万元执行款、（2024）内0602执
恢1244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郭晓宇位于乌
海市海勃湾区四合木街南三坊鹏泰家园小
区8号楼1单元803室的执行款外，剩余全部
债权转让给内蒙古泽亿安资产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现根据我司与债权受让人内蒙古
泽亿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 5

月 8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原申请执行
人呼和浩特市宇生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
你11人享有的上述债权已于2026年 5 月 8
日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内蒙古泽亿安资产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
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在收到本通知书
后将上述公证债权文书借款本息偿还给内
蒙古泽亿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通
知自送达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通知
通知人：呼和浩特市宇生祥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5560798877

2026年5月8日

■ 声明

本公司再生资源及固废综合利用项
目于2023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9月20
日完成项目建设。为开展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本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9
日组织试生产，并委托相关机构开展监测
调查，于2025年12月23日出具《包头市华
盾商贸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及固废综合利
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后续完
成验收公示及系统填报工作。后因项目
验收完成后未组织生产，且自查发现项目
环评报告中划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
建设项目行业类别不一致，依据相关要
求，本项目需申请排污许可证。为此，本
公司启动自查自纠，于 2026 年 2 月 3 日重
新启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于2026年
3 月 27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并委托相关机
构开展验收复测。

现郑重声明：本公司于2025年12月23
日出具的“包头市华盾商贸有限公司再生
资源及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自本声明登报之日起正式作废，相
关验收事宜以重新开展的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工作及后续相关文件为准。

特此声明
声明人：包头市华盾商贸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2日

■ 房屋收据遗失声明

本人秦培成 ，不慎将内蒙古鼎晨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东胜区那日松北路
鼎晨家园14号楼房屋相关收据遗失，收据信
息如下：

1、收据类型：车位及杂费；收据编号：
0045218；开具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金
额：人民币 173620 元整。

2、收 据 类 型 ：购 房 款 ；收 据 编 号 ：
0045217；开具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金
额：人民币 1390518 元整。

现声明上述2张收据作废，凡拾获者请
勿以此主张任何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纠纷及经济责任，均由本人自行承担。

声明人：秦培成
2026年5月12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蒙树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已受理申请人内蒙古盛景园林绿化有限责
任公司与你公司之间关于合同纠纷一案，案
件编号：［2025］呼仲案字第0969号。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本
会“三个规定”告知书、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

料及参考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
求申请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
员声明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另
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
依据本会《仲裁规则》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公司可以从
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逾期
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之日起的10日内。本会定于2026年7月
31日11时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
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电话 0471-
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年5月12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蒙树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已受理申请人内蒙古盛景园林绿化有
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之间关于合同纠纷一
案，案件编号：［2025］呼仲案字第 0967 号。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本会“三个规定”告知书、申请人提供的
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
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
定仲裁员声明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
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
认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通知》。依据本会《仲裁规则》第九十一条
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公
司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
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本会定于
2026年7月31日9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不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
系电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年5月12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蒙树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已受理申请人内蒙古盛景园林绿化有
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之间关于合同纠纷一
案，案件编号：［2025］呼仲案字第 0968 号。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本会“三个规定”告知书、申请人提供的
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
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
定仲裁员声明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
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
认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通知》。依据本会《仲裁规则》第九十一条
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公
司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
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本会定于

2026年7月31日10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不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
系电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年5月12日

■ 遗失声明

将内蒙古义盟（准格尔）律师事务所刘
欣的专职律师执业证丢失，执业证号为
11506200910795875，声明作废。

罗腾黛将鄂托克前旗公安局城川派出
所工作证遗失，工作证编号：FJ108166，证件
有效期：2023 年 4 月 20 日——2026 年 4 月
20日，特此声明。

赵生光不慎将内蒙古永晟律师事务所
执 业 证 遗 失 ， 执 业 证 号 ：
11506199010401086，声明作废。

李 鹏 鹏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123198710050311）将警官证丢失，警官
证号：061802，工作单位：扎兰屯市公安局
柴河派出所，特此声明。

董晓晖遗失律师工作证，工作证号：
11509201860076856，法律执业资格证号：
C20171509811963，现声明作废。

达拉特旗众禾达牧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621MAER7GC80U）公章丢失，财务
章丢失，声明作废。

乌审旗庆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67479378119）不慎
将财务专用章、个人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白嘎丽格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626MA0PXM9P18）不慎将个人印章
丢失，声明作废。

本 人 刘 德 （ 身 份 证 号 ：
150102198705151616）不慎将呼和浩特恒大
城 42-2-2802 号房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1500173350，发 票 号 码 ：01650243，金 额 ：
990000元；发票号：01650244，金额：304954
元，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桥置
业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作废。

张馨蕊（性别：女，于2013年10月14日
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出
生，父亲：张文波，母亲：高清秀）《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M150193558，声明
作废。

宋宇涵（性别：女，于2007年2月10日
在开鲁县蒙医医院出生，父亲：宋大朋，母
亲：高艳敏）《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
编号：G150145560，声明作废。

宋宇航（性别：男，于2015年7月23日
在开鲁县蒙医医院出生，父亲：宋大朋，母
亲：高艳敏）《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
编号：P150056543，声明作废。

2026年5月12日

■ 注销公告

乌拉特中旗蒙古马协会理事会于2026
年4月20日决议解散协会，并于同日成立了
清算组。请协会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50日内向本协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宝乐尔、呼日查
联系电话：18647829909
地址：乌拉特中旗蒙古马协会办公室
邮编：015300
代码：51150824MJ2592539H

乌拉特中旗蒙古马协会
2026年4月20日


